
反洗钱小案例—王某某等 76 人走私、贩卖毒品、洗钱案 

【关键词】 

走私、贩卖毒品 自洗钱 “聪明药” 分层处理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某，男，1986 年 3 月 17 日出生，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员工。 

被告人向某某，男，1992 年 9 月 19 日出生，深圳某装饰有限公司员工。 

被告人张某某，男，1984 年 6 月 14 日出生，上海某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员

工。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7 月，王某某、向某某、张某某为牟取不正当利

益，在明知“利他林”“阿莫达非尼”等药品系国家管控麻精药品的情况下,从

国外购买相关管制药品，并通过“Telegram”“微信”等社交软件，将相关管

制药品以“聪明药”名义向潜在购买对象宣传推广。为逃避侦查，3人将管制

药品伪装成维生素、类褪黑素等保健药品进行寄递，并通过虚拟货币平台、支

付宝口令红包等形式收取毒资，共贩卖给刘某某等 73 名国内人员。2021 年 3

月至 7月，王某某利用其控制的耿某某的虚拟币交易账户，通过 OTC 交易方

式，共计接收价值 518907.31 元的虚拟币，提取价值 333786.9 元的虚拟币，卖

出价值 186661.51 元的虚拟币。 

【诉讼及履职过程】 

2021 年 12 月 13 日，公安机关以王某某、向某某、张某某等 76 人涉嫌走

私、贩卖毒品罪，向巢湖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2022 年 6 月 9 日，巢湖

市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某、向某某、张某某三人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向巢湖市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 9月 6日，以王某某构成洗钱罪补充起诉。2022 年 9

月 30 日，经检察听证及检委会讨论决定，巢湖市人民检察院对晏某某等 5人作

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监督公安机关对其余 68 名涉案人员作撤案处理。2023

年 6 月 28 日，巢湖市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意见，以王某某犯走私、贩卖毒品

罪，洗钱罪等，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五万五千

元；向某某犯走私、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一万五

千元；张某某犯走私、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一万元。王

某某提出上诉，2023 年 9 月 15 日，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一）审慎审查，分层办理“聪明药”类毒品案件。检察机关着重对本案

罪名定性进行了审查，经省、市两级检察机关精准指导和多次研讨论证，认为

根据我国现行毒品管理制度，王某某等 3人对于他人购买麻精药品用途不加核

实，系对非医疗目的的贩卖持放任态度，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对

仅为寻求刺激而购买、犯罪情节轻微的相关 5 名涉案人员依法作相对不起诉处

理。对为了医疗、考试或为子女提高学习专注力而购买的 68 名涉案人员，综合

考虑其对涉案药品系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主观上不明知、社会危害性以及人民

群众的朴素认知，依法监督公安机关撤回案件。 

（二）全面梳理，依法追加遗漏犯罪事实及罪名。公安机关以王某某等三

人构成贩卖毒品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王某某存在通

过虚拟币交易自洗钱行为。检察机关通过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在批准逮

捕后及起诉阶段分别列出继续侦查提纲及提供法庭审判所需证据材料书，引导

公安机关进一步补充王某某本人及其控制的他人的虚拟币交易账户明细等相关



数据，并对虚拟币交易资金数据进行了司法审计，及时夯实王某某涉嫌洗钱犯

罪证据基础。 

（三）延伸职能，多措并举开展综合治理。针对办案中部分涉案人员通过

网络购买并寄递管制类药品的情况，检察机关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相关

企业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滥用药品联合检查，同公安机关、邮政管理等部门建立

寄递安全监管协作配合机制，并对辖区内快递公司开展联合检查。针对部分涉

案人员存在的为学习、工作用途购买管控麻精药品行为不构成犯罪的错误认

识，检察机关拍摄《同心同筑，天下无毒》禁毒宣传片，充分利用两微平台及

法治进校园等活动开展禁毒普法宣传，该视频还获合肥市青少年“合青护航 快

乐成长”微视频大赛三等奖。 

【典型意义】 

办理涉及“聪明药”等新型毒品案件，检察机关要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

政策，坚持能动履职，精准定性、分层处理并依法开展追捕追诉。要积极投入

禁毒综合治理，加强行刑衔接，联合相关部门深化落实“七号检察建议”，规

范寄递行业管理。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大禁毒宣传教育力度，构建防范

青少年药物滥用综合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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